
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第 1次定期考試公民科試題  班級：   座號：   姓名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 

 

ㄧ、選擇題 (每題 4分)  

題組 1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，回答問題 01~02 題(習作)： 

 

(    )01、停車場業者以告示牌「公開明示」不同時段的停車費率，此即強調契約訂立的哪項 

        原則？(A)消滅時效 (B)公平正義原則 (C)誠實信用原則 (D)權利禁止濫用原則 

(    )02、停車場業者變更停車費率計算方式，消費者若同意，才能在此停車場停車，業者並無違法。這是因為契約的訂立，

具有下列何種特性？(A)契約內容可自由約定(B)必須簽訂書面契約(C)契約不可違反法律(D)契約必須誠實公開 

題組 2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，回答問題 03~04 題(習作)： 

 

(    )03、若買家惡意大量反覆退貨的棄單行為，導致賣家有運費損失或商品價值毀損損害，賣家可要求買家如何負起法律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責任？(A)請求賠償運費損失及價值損害 (B)強迫買家購買商品(C)要求商品價格 10 倍的賠償金(D)無法請求賠償 

(    )04、下列哪位買家的行為應負起完全賠償責任？(A) 6 歲的小帆因為好玩而故意棄單(B) 14 歲的小琪因為課業繁重忘    

       記取貨(C) 16 歲的小蓉因為花光零用錢而延遲付款(D) 20 歲的小毓因為不滿意店家而不領取商品 

題組 3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，回答問題 05~06 題(習作)： 

 

(    )05、上文中，黃男與吳女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，此程序符合下列何者？(A)當事人提出有利自己的證據 (B)法官查證

事實審理 (C)對判決結果不服提出異議 (D)委託律師提起訴訟 

(    )06、法院審理後的判決，與黃男所請求的賠償金額差異甚大，這是因為「損害賠償」的目的，應在於下列何者？(A 

        全數回復原狀 (B)懲罰侵權行為(C)彌補當事人損失 (D)要求他人履行契約 

(    )07、根據附圖對話內容判斷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

黃男被吳女開車撞傷，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訴訟，列出許多與車禍無關的醫療、生活用品、營養品支出單據，求償新臺

幣近 2 千萬元。吳女認為，求償金額太高，且黃男未依規定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，應負過失責任，賠償金額應為 2 萬 4 千

元。 

法院審理後指出，「損害賠償」並非當事人主觀上對於權利行使的一種想像，而任意主張許多與本件侵權事實沒有因果

關係的請求。因此，法院判決吳女僅須賠 1 萬 6 千元，並表示損害賠償不是中樂透，不能將生活成本要求對方負責。 

（資料來源：改寫自損害賠償不是中樂透，男求償 1999 萬判賠 1.6 萬，中央通訊社，2021/4/19。） 

網路購物方便，手指一點就能輕鬆下單，但事後反悔，不願付款，損失卻讓賣家扛。律師說明，對於這樣的棄單行為，

可依循民法解決。若賣家因惡意棄單有運費損失等，可向買家請求賠償損害。賣家已出貨，但買家不領取，導致商品或餐

點被退回，可要求賠償運送及保管費用；若買家超時仍不取貨、遲延給付等，賣家可解除契約，並要求買家賠償在解除契

約之前，已發生的運費或價值毀損損害。 

（資料來源：改寫自代購下單「惡意棄標」挨告，律師：恐構成詐欺，TVBS 新聞網，2019/10/24。） 

高雄市一間民營停車場原收費標準為「停車一小時 80 元，平日沒有提供最高停車優惠，

假日最高收費 120 元。」蔡先生計畫在春節假日停 5 天，停車費共 600 元，是他可接受的停

車價格。 

但在春節前幾天，業者變更費率計算，改為「停車一小時 80 元，平日最高收費 200 元，

假日沒有提供最高停車優惠。」蔡先生沒注意到費率更改，於是按照原定計畫在春節期間停

車，停了近 5 天約 116 個小時，等到繳費時，才發現停車費居然高達 9,280 元。 

高雄市停管處經查，業者更改的內容，並沒有違規情況，呼籲消費者停車前，不要只看

到價格而忽略文字訊息，要睜大眼睛看仔細，不然驚人的停車費，還比月租貴上好幾倍。 

（資料來源：改寫自好貴？ 停車費 5 天收 9280 元，車主繳費嚇壞，東森新聞，2022/02/14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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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Ａ)雙方的關係屬於借貸契約(Ｂ)契約成立後淑娟有支付商品價錢的權利(Ｃ)契約成立後沛玉有交付商品的義務

(Ｄ)若雙方未簽訂書面資料無法有法律上之效力。 

(    )08、為使當事人慎重行事且讓法律行為具有公開明示之效果，《民法》規定有些契約需要以特定方式完成始具效力。

下列關於各類契約之敘述何者正確？ (Ａ)阿銘購買房子除頇書面契約並登記(Ｂ) 阿宏和阿蕾結婚僅需口頭協議

即可  (Ｃ)阿三至書面店買書，應簽訂書面契約(Ｄ)離婚涉及個人隱私，不需要證人簽名。 

(    )09、芝芝正在參加騰騰設計的問答遊戲，他抽到的法律說明如下所示，這應該是屬於民法的何項原則？ 

民法權利下面的類別若兩年沒有行使就沒有了 

一、旅店、飲食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、飲食費、座費、消費物之代價及其墊款。 

二、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。 

三、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。 

四、醫生、藥師、看護生之診費、藥費、報酬及其墊款。 

 (Ａ)契約自由原則 (Ｂ) 誠實信用原則 (Ｃ) 消滅時效  (Ｄ)權利禁止濫用原則。 

(    )10、依照下圖的情境判斷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

(Ａ)雙方事前已經簽訂買賣契約(Ｂ)房客有支付房租的權利(Ｃ)房東有取得房租的義務(Ｄ)合約期間房東不可任

意進入房客居住空間。 

(    )11、小衡想要騎乘 YouBike（微笑單車），取車時看到附圖的貼心提醒。下列敘述 
       何者正確？(Ａ)騎乘前單車若發現車輛故障，借用人頇負賠償責任 (Ｂ)完成 
       還車程序之前，雙方仍會保持租賃合約關係 (Ｃ)使用此單車無頇負保管責任      
       (Ｄ)騎乘過程若發生碰撞意外，該營運單位提供保險。 

(    )12、下圖是一對夫妻所訂的切結書,請問該切結書沒有契約的法律效力原因最可 

       能為何?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書 

本人 陳大騰 經常晚回家沒有善盡照顧小孩責任,特此以書面契約保證,若之後再次晚回家,願意讓太太 

李小珠 以水管抽打 50 次處罰。 

陳大騰 (簽名) 

李小珠 (簽名) 

       (A)契約上並未蓋章 (B)契約沒有找第三人見證 (C)契約沒有提到行使權利的時間 (D)違反公 

       序良俗 

(    )13、爆料公社 Po 文:「店家做生意,真的要有道德良心,家中受監護宣告的重度精神障礙男子,到 

       手機門市閒逛,店員竟然推銷他三萬多元的手機,這男子一家四口,全靠父親資源回收維生,家境清寒,忍不住抱怨,三餐   

       溫飽都有問題,哪有錢辦手機,手機店員欺負他兒子」,根據上述內容,請依照法律常識判斷哪個詮釋最正確? 

       (A)該名辦手機的男子,若年滿 18 歲,則上述的買賣契約還是有效(B)該名辦手機的男子在法律上的行為能力就如同限    

       制行為能力(C)該名辦手機的男子若已結婚則該契約不能主張無效(D)該名辦手機的男子做法律行為效力與七歲以下 

       的小孩一樣 

(    )14、17 歲的小明到平溪向一家租車公司租免駕照電動機車去玩,在途中因大雨視線不良撞傷小花,造成車子部分毀損。           

       根據題幹所述,下列何者評論最正確?(A)租車公司可以向小花的法定代理人去請求損害賠償(B)若小花向小明提告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權行為,小明法定代理人要負連帶賠償責任(C)若非故意,小花不可以向小明請求損害賠償(D)小明造成車子毀 

       損,租車公司可要求賠償一台新車 

(    )15、應屆就讀高一的翔翔,因打工位置搭公車不方便,在沒有家長事前允許下,自己到機車大批發店購買一台五萬元的機 

       車,且當天就用自己打工的錢付清五萬。根據法律概念,下列詮釋何者最正確?(A)雖然家長不允許,但是只要錢付出去,    

       契約就算有效,不能退款(B)若家長事後不同意,但錢已付出去,契約依然有效,無法退款(C)依照民法的行為能力,購買       

       前不知情但事後同意,契約就會有效(D)若翔翔無照駕駛撞到人,因未成年,自己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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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組二:下圖是一份房屋的租賃契約書(簡化版),請根據內容回答問題 16-17 題: 

住宅租賃契約書 

立契約書人出租人陳志明,承租人李春嬌,茲為住宅租賃事宜,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: 

第一條 租賃標的 

租賃住宅標示: 

1、門牌:桃園市中興好棒路 1 號。 

2、車位:有。 

第二條 租賃期間 

租賃期間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112年 12月 31 日止。 

第三條 租金約定及支付 

承租人每月租金為新臺幣 5000 元整,每期應繳納 1 個月租金,並於每月 1 日前支付。 

第四條 違約金約定及返還 

違約金由租賃雙方約定為 1個月租金,金額為 5000 元整。出租人或承租人若沒有第六條及第七條原因提前解約,需賠償違約金。 

第五條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

租賃期間,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費用如下: 

(一)管理費:由承租人負擔。 

(二)水費:由出租人負擔。 

(三)電費:由承租人負擔。 

第六條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

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,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,且承租人不得要求賠償第四條之違約金:承租人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。 

第七條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

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,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,且出租人不得要求賠償第四條之違約金:承租人因疾病、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。 

立契約書人 

出租人: 

姓名 陳志明 (簽章) 

身分證號碼:F199999*** 

承租人: 

姓名 李春嬌 (簽章) 

身分證號碼:H188888*** 

(    )16、根據房屋租賃契約,下列敘述何者正確?(A)房東是陳志明,房客是李春嬌(B)房客每個月 5 號前要繳交房租(C)本租   

       賃契約的時間總共十個月(D)管理費及水電費都是由房東付。 

(    )17、若陳志明跟李春嬌因某些因素提前解除租約,依據合約下面何者推論最合理?(A)房客因換工作要搬家要解約,要被 

       扣押金 6 千元(B)房東因房客欠房租一個月解約,不用負擔房客賠償(C)房客因出車禍需要住院解約,不用負擔房東賠償    

       (D)房東因要賣掉房子,所以解除租約不用賠償房客 

(    )18、有關民法中「行為能力」的相關規定，下列哪一位同學的理解最正確？(Ａ)阿華：19 歲之人尚未成年，其法律 

       行為應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(Ｂ)小豬：滿 7 歲而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，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，許多法律行為仍頇得 

       到法定代理人同意 (Ｃ)小美：我哥哥滿 7 歲，是完全行為能力人，所有的事他都可以自己決定 (Ｄ)小碩：因精神 障 

      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受監護宣告者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。 

(    )19、民眾在某家知名遊樂場遊玩，遭到遊樂器材割傷，遊樂場業者表示願意負擔所有的醫療費用，之後並與受傷民眾    

       簽訂私下和解契約。請問：關於該和解契約的說明，下列何者正確？(Ａ)契約為雙方同意簽訂，效力與法院判決相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同(Ｂ)受傷民眾若反悔，可再提起訴訟(Ｃ)簽訂時，應向當地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聲請(Ｄ)必頇先提起訴訟，然後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於法官面前達成和解。 

(    )20、阿德開車與阿恩騎車擦撞，雖然無任何傷亡，但因為雙方財務有損失，所以他們決定透過「調解」的方式來解決 

       糾紛。若是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，其效力為何？(Ａ)屬於契約的一種，無強制力 (Ｂ)雖和法院判決具有相同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效力，但仍可提出訴訟(Ｃ)效力低於和解，還是需要走和解程序(Ｄ)和法院判決具有相同效力，並不得就該事件再    

       行訴訟。 

 

 

 

 



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第 1次定期考試公民科試題  班級：   座號：   姓名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4 

 

(    )21、日常生活中存在許多民事糾紛，關於附圖情境中採用的處理方式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

       (Ａ)若要提告需要調解委員會提出(Ｂ)雙方當事人頇提出有利於自己的主張(Ｃ)原則上頇由法官主動介入調查與蒐 

       證(Ｄ)認定事實花費的時間、精神較為節省。 

(    )22、小兔在繪製調解流程圖時，不小心將附圖中幾個字沾上汙漬，被汙漬遮住的幾個字應為下列何者？ 

 

(Ａ)調解委員會 (Ｂ)法院 (Ｃ)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 (Ｄ)地方政府。 

(    )23、志軒在通訊帄臺上發布一則最新訊息，如下所示，她對此件法律糾紛所選擇的處理途徑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動態更新 

謝謝各位朋友的關心，我們雙方已經在法院達成和解，對方願意賠償 60 萬元，所以民事訴訟終止了。 

(Ａ)此和解過程頇有調解委員在場 (Ｂ)僅具備《民法》上的契約效力 (Ｃ)法官不會介入雙方和解的過程 (Ｄ)

志軒可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。 

(    )24、「紓解訟源」是近年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，其目的是希望讓民眾在提起訴訟前，能透過公正且具有與法院確定判 

       決相同效力的途徑來解決糾紛，這種方式既可避免耗時的訴訟程序，也能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。下列哪種處理方式 

       最符合「紓解訟源」的作法？〔111.會考〕 (Ａ)不服行政處分，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(Ｂ)偷竊財物遭逮，嫌犯 

       希望失主別追究 (Ｃ)車禍無人受傷，雙方私下和解賠償損失 (Ｄ)遭友積欠債務，至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。 

(    )25、閱讀下列新聞後，請依據內容及法律概念選出最正確的答案? 

柴油車遭加油站誤加 95汽油索賠近 30萬判賠 8萬 

（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 8日電）王姓男子去年 8月間駕駛柴油車到新竹縣一家加油站加油，加油站員工誤加 95無鉛汽油，

導致王男車子損害。王男求償近 30萬元。台北地院判決加油站頇賠償王男 8萬 3500元。 

    判決指出，王男去年 8月 16日駕駛自用小客車到新竹縣一家加油站加油，加油站員工誤將 95無鉛汽油加入王男限柴油

專用的車輛，導致車輛受損無法發動，王男請拖吊業者將車拖到車廠維修，期間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及租用車輛通勤。 

 

王男提起民事訴訟，要求加油站支付拖吊費新台幣 1500元、車輛維修費 23萬 2728元、代步交通費 3萬 9615元。 

 

加油站指出，王男拒絕原廠維修方式而拒絕交車，並單方面要求更新相關零件，索費超過 20萬元，但此非回復原狀的必要

費用，也產生數十天的交通費用，加油站無法全數承受。 

       (Ａ)此紛紛的類型屬於民事的「債務不履行」(Ｂ)此案件若屬過失則可主張免除責任(Ｃ)此民事紛爭以恢復原狀為 

       原則，若無法恢復才有金錢賠償(Ｄ)此案件只能透過訴訟進行，無法以和解與調解處理。 


